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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矿业权评估机构变更组织形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矿业权评估机构变更组织形式的情况说明 

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委托，担任山西焦化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焦化”）重大资产重组的矿业权评估机

构。 

因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业务经营需要，由新设

立的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继承其相关资质及业务。经中

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批准，将《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矿权评

资[1999]003 号）的单位名称由“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变更为“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

所（普通合伙）承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矿业权评估业务和出具矿业

权评估报告的相关责任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均由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

所有限公司继承，后续各项工作由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执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矿业权评估报告签字矿业权评估师保持不

变。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声明对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

所（普通合伙）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有关评估报告和专业机构

意见负责。 

同时根据《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6 号）

第三十条规定，合伙制资产评估机构转为公司制资产评估机构，或者

公司制资产评估机构转为合伙制资产评估机构，办理变更手续应当提



 

 

供合伙人会议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转制决议。转制决议应当载

明转制后机构与转制前机构的债权债务、档案保管、资产评估业务、

执业责任等承继关系。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已经召

开合伙人会议，通过了转制决议，就转制后机构与转制前机构的债权

债务、档案保管、资产评估业务、执业责任等承继关系做出明确安排。 

二、矿业权评估机构变更组织形式履行的程序 

1、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矿业权评估机构变更组织

形式的议案》。 

2、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七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矿业权评估机构变更组织形式

的议案》。 

3、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4、鉴于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已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有

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

中介机构，因此，上述事项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矿业权评估机构变更组织形式相

关问题的说明；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和山西儒林资

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矿业权评估机构变更组织

形式分别出具了说明；本次法律顾问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发表了法律

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矿业权

评估机构变更组织形式的事前认可意见； 

4、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矿业权

评估机构变更组织形式的独立意见； 

5、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矿业

权评估机构变更组织形式相关问题的说明； 

6、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矿业权评估机构变更组织形式的说明； 

7、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矿业

权评估机构变更组织形式的说明； 

8、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法律顾问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26 日 


